
序

「
本
學
理
開
拓
研
究
境
域
，
以
經
驗
致
力
服
務
改
進
」
是
本
中
心
懸
以
追
求
的
目
標
。
是
以
多
年
以
來
，
本
此
信

念
宜
導
社
區
發
展
理
念
，
探
討
研
究
方
法
、
介
紹
措
施
項
目
，
無
不
皆
環
繞
著
「
吸
收
潮
流
與
反
映
國
情
互
為
素
裹
、

研
究
訓
練
與
社
政
措
施
安
互
為
用
，
訓
線
成
果
與
服
務
績
敷
癡
成
一
體
」
為
工
作
方
向
，
並
經
常
配
合
社
區
發
展
的
實

際
需
要
舉
行
各
類
專
題
座
談
、
研
討
會
，
用
使
研
究
成
果
落
實
於
實
際
，
期
使
我
國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能
與
時
俱
進
，
日

新
又
新
。

無
疑
的
，
號
召
參
與
是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主
要
內
蘊
之
一
，
不
僅
要
號
召
學
者
專
家
參
與
;
更
要
號
召
社
區
民
眾
參

興
，
但
參
與
的
關
鍵
要
在
了
解
中
凝
成
共
識
，
知
得
深
才
能
行
得
力
，
是
以
對
促
進
參
與
之
各
項
媒
介
，
諸
如
文
字
、

聲
音
、
圖
畫
、
影
片
•.•••. 

等
等
均
予
重
觀
，
復
鑒
於
本
中
心
於
民
國
六
十
三
年
曾
編
印
「
社
區
發
展
訓
練
叢
書
」
二
十

妞
，
印
行
以
來
，
頗
獲
好
評
，
中
心
教
育
委
員
乃
有
再
接
再
勵
之
提
示
，
是
以
再
選
新
題
，
用
補
前
者
之
不
足
，
而
為

求
內
容
之
通
俗
與
趣
味
兼
有
，
乃
於
本
次
叢
書
出
版
，
據
文
字
為
主
，
插
圖
為
輔
，
融
二
者
於
一
爐
，
期
蚊
實
際
具
體

、
簡
明
可
讀
、
保
存
容
易
、
費
用
經
濟
等
多
重
教
盆
，
總
期
集
學
者
之
心
智
、
弘
專
家
之
經
驗
，
供
工
作
同
仁
在
實
務



上
作
接
引
，
社
區
民
眾
在
瞭
解
中
產
生
動
力
，
同
本
服
務
最
榮
，
助
人
最
樂
的
心
情
，
來
提
升
社
區
民
眾
之
生
活
品
質
。

茲
值
書
戚
，
臨
敬
仰
各
學
者
專
家
辛
勤
撰
寫
，
亦
感
謝
同
仁
轟
心
編
務
工
作
，
惟
以
社
區
發
展
境
域
範
疇
至
大
，

編
印
內
容
自
難
周
全
，
至
祈
學
界
先
進
，
不
吝
指
教
，
是
所
企
盼
。

中
華
民
國
社
區
發
展
‘
執
行
長

研
究
訓
練
中
也

蔡

漠

賢

謹
吾土

七
十
五
年
六
月
三
十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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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何
加
強
社
區
理
事
會
組
織
功
能

林
平
洋

前

社
區
發
展
係
基
於
基
層
民
眾
共
同
需
要
，
由
社
區
居
民
本
著
自
動
自
發
、
自
助
互
助
的
精
神
，
配
合
政
府
各
項
抽

政
措
施
，
在
各
有
關
機
關
的
協
助
、
支
援
與
輔
導
下
，
有
效
運
用
社
會
資
蹺
，
共
同
推
動
社
區
各
項
建
設
，
從
事
改
善

社
區
生
活
環
境
與
提
昇
生
活
品
質
的
一
種
過
程
。
本
質
上
，
社
區
發
展
是
一
種
教
育
過
程
，
是
一
種
社
會
運
動
，
也
是
一

項
綜
合
性
、
持
積
性
的
社
會
福
利
建
設
，
而
社
區
理
事
會
即
是
在
基
層
負
責
此
項
工
作
之
策
劃
、
協
調
、
推
動
、
執
行

、任
持贊

普 E
主區
教體
的祖

織
推 A
展平
有益

堅童
聲蔓
m屆五三

利晨
星功
中門 , 
神社
倫區
理能
尋否
言u'至2

民λy巳

工成
作良

品 E
矗基
為體
社建
區平
居並

民妥
謀為

求維
福護
祉管
，理
端，
現 .能

社否

區經
理常

事的

會
是
否
健
全
，
組
織
功
能
是
否
充
分
發
揮
。

~ 

政
府
於
民
國
五
十
七
年
五
月
令
頒
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綱
要
」
'
全
面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迄
今
已
有
十
入
年
，
所

規
劃
成
立
的
四
千
多
個
社
區
中
，
大
部
分
社
區
理
事
會
確
能
發
揮
其
應
有
的
功
能
，
積
極
開
展
社
區
建
設
與
活
動
，
獲

得
相
當
優
異
的
積
敷
'
為
社
區
內
居
民
謀
求
諸
多
福
祉
，
備
受
社
會
各
界
之
讚
揚
與
好
評
，
惟
仍
有
部
分
社
區
理
事
會

組
織
不
健
全
，
理
事
間
相
五
攻
訐
衝
突
，
派
系
斜
粉
無
法
協
調
，
導
致
社
區
理
事
會
形
同
虛
設
，
社
區
建
設
工
作
陷
於



停
頓
癱
瘓
狀
態
，
置
其
應
負
責
任
於
不
顱
，
實
非
社
區
發
展
主
管
機
關
及
基
層
民
眾
所
顧
見
。
茲
根
梅
內
政
部
七
十
三

年
元
月
函
頒
「
社
區
理
事
會
組
織
章
程
範
本
」
撰
述
左
列
發
揮
社
區
理
事
會
組
織
功
能
之
要
領
提
供
參
採
。

壹
、
健
全
社
區
理
事
會
組
織

一
、
社
區
理
事
會
(
以
下
簡
稱
理
事
會
)
為
鄉
鎮
市
區
公
所
推
行
社
區
發
展
所
輔
導
設
立
之
社
會
運
動
機
構
。
因
此
理

事
會
應
受
鄉
鎮
市
區
公
所
之
指
揮
監
督
及
各
級
政
府
有
關
機
關
之
輔
導
。

二
、
理
事
會
之
組
織
既
觀
同
民
間
公
益
團
體
，
鄉
鎮
市
區
公
所
則
宜
依
規
定
作
適
度
之
監
督
，
賦
予
相
當
程
度
之
自
主

'
培
養
其
自
治
能
力
，
貫
徹
激
發
基
層
民
眾
自
動
自
發
，
自
助
五
助
之
精
神
，
以
確
保
社
區
之
持
續
發
展
，
並
藉

以
滅
輕
鄉
鎮
市
區
公
所
之
行
政
負
擒
。

三
、
理
事
會
理
事
名
額
九
至
二
十
一
人
，
此
一
規
定
頗
具
彈
性
，
各
社
區
可
視
其
需
要
由
籌
備
會
議
或
村
里
民
大
會
議

定
名
額
，
報
經
鄉
鎮
市
區
公
所
核
備
後
據
以
辦
理
選
舉
，
並
置
候
補
理
事
三
至
七
人
。

四
、
理
事
會
理
事
除
現
任
村
里
長
為
當
然
理
事
外
，
餘
由
社
區
自
口
，
長
以
無
記
名
連
記
法
選
舉
之
，
戶
長
因
故
不
克
參
加
選

舉
，
得
指
定
該
戶
代
表
一
人
參
加
。
此
項
選
舉
既
規
定
以
無
記
名
連
記
法
選
舉
之
，
如
故
以
無
記
名
限
制
連
記
法

或
以
舉
手
表
決
等
其
他
方
式
辦
理
，
則
未
符
規
定
。

五
、
新
發
展
社
區
理
事
會
之
成
立
，
應
由
社
區
內
村
里
長
負
責
召
集
並
主
持
戶
長
會
議
辦
理
理
事
選
舉
;
如
社
區
內
包



括
兩
個
以
上
之
村
里
，
由
各
村
里
長
五
推
一
人
召
集
並
主
持
。

六
、
新
發
展
社
區
理
事
會
之
組μ成
，
應
於
事
前
由
鄉
鎮
市
區
公
所
輔
導
舉
行
籌
備
會
議
，
邀
請
擬
規
劃
社
區
範
國
內

各
鄰
鄰
長
、
戶
長
代
表
及
有
關
人
員
參
加
，
共
同
依
照
「
社
區
理
事
會
組
織
章
程
範
本
」
有
關
規
定
擬
訂
社
區
理
事

會
組
織
章
程
草
案
，
提
報
戶
長
會
議
葳
村
里
民
大
會
討
論
通
過
後
，
隨
即
辦
理
理
事
選
舉
，
將
組
織
章
程
、
理
事

名
冊
等
併
案
報
請
鄉
鎮
市
區
公
所
核
備
;
亦
可
俟
戶
長
會
議
葳
村
里
民
大
會
討
論
通
過
之
組
織
章
程
草
案
報
經
鄉

鎮
市
區
公
所
接
備
後
，
再
接
以
辦
理
理
事
選
舉
，
成
立
社
區
理
事
會
。
如
籌
備
會
議
不
能
舉
行
，
亦
可
利
用
村
里

民
大
會
時
共
同
會
商
議
訂
章
程
草
案
。

七
、
已
發
展
社
區
理
事
會
改
選
理
事
，
應
於
理
事
任
期
屆
滿
前
一
個
月
，
由
理
事
長
召
集
並
主
持
會
議
辦
理
之
。
事
前

得
經
理
事
會
之
決
議
，
提
出
候
選
人
參
考
名
單
;
理
事
名
額
如
需
調
整
，
應
先
提
經
理
事
會
議
通
過
並
報
請
鄉
鎮

市
區
公
所
核
備
。
理
事
長
拒
不
召
集
或
主
持
會
議
辦
理
理
事
故
選
時
，
由
鄉
鎮
市
區
公
所
依
有
關
規
定
處
理
。

八
、
理
事
選
舉
或
改
選
時
，
所
提
出
之
候
選
人
參
考
名
單
，
其
人
數
應
為
廳
選
理
事
名
額
之
一
至
二
倍
，
投
票
選
舉
時

，
被
選
學
人
並
不
以
參
考
名
單
所
列
者
為
限
﹒

九
、
新
發
展
社
區
理
事
會
理
事
之
選
舉
、
補
選
及
已
發
展
社
區
理
事
會
之
改
選
、
補
選
，
以
召
集
戶
長
會
議
辦
理
為
原
則

，
如
因
區
城
遼
闊
或
涵
蓋
數
個
村
里
無
法
召
集
，
則
可
依
實
際
情
況
，
擇
定
時
間
地
點
，
配
合
村
里
民
大
會
辦
學

十
、
理
事
會
理
事
長
、
理
事
任
期
二
年
，
連
選
得
連
任
一
次
。



四

士
、
理
事
會
理
事
選
舉
、
改
選
、
補
選
，
於
召
集
會
議
辦
理
選
舉
前
，
均
應
先
報
請
鄉
鎮
市
區
公
所
接
備
及
派
員
監
選
。

主
理
事
長
出
缺
時
，
由
鄉
鎮
市
區
公
所
暫
指
定
一
人
代
理
，
並
於
一
個
月
內
補
選
之
，
理
事
也
缺
時
，
由
帳
補
理
事

依
次
遞
補
，
均
以
補
足
原
任
期
為
限
。

士
一
「
理
事
會
理
事
長
及
理
事
選
舉
產
生
後
，
新
發
展
社
區
由
村
里
辦
公
處
報
請
鄉
鎮
市
區
公
所
轉
請
縣
市
政
府
頒
發
當

選
證
書
;
已
發
展
社
區
由
理
事
會
報
請
鄉
鎮
市
區
公
所
轉
請
頒
發
。

高
理
事
會
得
以
實
際
需
要
，
置
顧
問
若
干
名
，
經
理
事
會
議
同
意
後
，
延
聘
社
區
內
具
有
專
長
或
熱
心
人
士
擔
任
;

惟
社
區
顧
問
及
候
補
理
事
均
不
得
參
與
理
事
會
議
案
之
表
決
。

主
理
事
會
理
事
長
、
理
事
，
在
任
期
內
申
請
辭
職
者
，
應
提
經
理
事
會
議
通
過
並
報
請
鄉
鎮
市
區
公
所
備
查
後
生
赦
。

芙
理
事
會
理
事
長
、
理
事
，
在
左
列
情
形
之
一
者
，
應
由
理
事
會
報
請
鄉
鎮
市
區
公
所
該
轉
縣
市
故
府
予
以
解
任

•• 

L
搧
奪
公
權
尚
未
復
權
者
。

Z

受
禁
治
產
之
宣
告
者
。

1

受
破
產
之
宣
告
尚
未
復
權
者
。

4

選
出
本
社
區
者
。

E
受
有
期
徒
刑
之
宣
告
確
定
，
而
未
受
嚴
刑
之
宣
告
或
易
科
罰
金
者
。

也
曠
廢
職
務
有
具
體
事
實
者
。



十
七
、
理
事
長
對
內
主
持
理
事
會
議
，
綜
理
會
務
，
指
揮
監
督
理
事
會
各
組
及
配
屬
組
織
有
關
工
作
人
員
;
對
外
代
表
理

事
會
。

天
理
事
會
置
總
幹
事
一
人
，
得
由
社
區
內
熱
心
人
士
或
村
里
幹
事
兼
任
，
並
得
聘
用
社
會
工
作
員
輔
助
社
區
推
動
專

業
服
務
。
總
幹
事
人
選
經
理
事
會
議
通
過
後
延
聘
之
，
其
任
務
如
左
.. 

L
一
煎
理
事
長
之
侖
，
處
理
會
務
。

立
社
區
工
作
計
畫
與
工
作
報
告
之
研
擬
及
編
撰
事
項
。

1

理
事
會
文
書
業
務
之
綜
該
處
理
事
項
。

4

理
事
會
臨
時
交
辦
及
其
他
有
關
社
區
事
務
之
處
理
事
項
。

克
、
理
事
會
分
設
組
織
、
業
務
、
財
務
三
組
，
分
別
負
責
左
列
事
項

l

組
織
組
i
l

負
責
社
區
調
查
，0日
導
瓷
缸
計
與
執
行
，
人
力
資
源
之
發
掘
、
組
織
訓
練
與
儲
備
，
社
區
基
本
資
料

之
建
立
、
理
事
會
議
之
籌
備
及
有
關
組
織
活
動
事
項
。

立
業
務
組
|
i

負
責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項
目
之
規
劃
'
年
度
計
畫
預
算
之
執
行
、
社
區
成
果
維
護
及
有
關
業
務
推
動
等

工
作
。

1

財
務
組
|
|
負
責
圖
記
、
財
務
、
會
計
、
出
納
及
經
費
之
籌
措
、
社
區
造
一
產
與
生
產
建
設
基
金
之
管
理
運
用
。

一
宅
理
事
會
之
組
織
、
業
務
及
財
務
組
各
置
組
長
一
人
，
由
理
事
長
就
理
事
中
各
遴
薦
一
人
，
提
經
理
事
會
議
通
過
後

兼
任
之
，
各
組
並
得
置
組
員
若
干
人
，
由
各
組
組
長
遴
薦
社
區
內
熱
心
人
士
，
提
經
理
事
會
議
同
意
後
延
聘
之
。

一
主
理
事
會
得
應
推
展
社
區
建
設
及
活
動
與
成
果
維
護
之
實
際
需
要
，
設
置
社
區
長
壽
俱
樂
部
幹
事
會
、
社
區
擺
擺
教

五



室
、
社
區
童
子
軍
、
國
務
委
員
會
等
若
干
配
屬
組
織
，
並
各
置

負
責
人
員
及
輔
導
人
員
或
幹
部
若
平
人
，
由
理
事
長
、
理
事
分

別
遴
薦
'
提
經
理
事
會
議
，
同
意
後
延
聘
之
。

一
歪
理
事
會
顧
問
、
總
幹
事
、
各
工
作
組
組
長
、
配
屬
組
織
負
責
人

員
及
有
關
人
員
均
由
理
事
會
頒
發
聘
書
，
解
聘
時
應
提
報
理
事

會
議
同
意
。

一
歪
理
事
長
、
理
事
及
有
關
工
作
人
員
均
為
無
給
職
，
但
得
經
理
事

會
議
之
決
議
依
有
關
規
定
支
領
交
通
費
。

貳
、
理
事
會
成
員
對
社
區
發
展
應
有
的
認
識

社
區
理
事
會
之
組
織
視
同
民
間
公
益
團
體
，
在
鄉
鎮
市
區
公
所

輔
導
下
，
基
於
社
區
民
眾
共
同
需
要
，
負
責
策
劃
、
協
調
、
聯
繫

及
執
行
社
區
之
各
項
建
設
，
推
動
辦
理
社
區
公
益
事
業
，
因
此
，
社

區
理
事
長
、
理
事
、
總
幹
事
及
有
關
工
作
人
員
，
均
可
視
為
在
政

府
輔
導
下
自
行
辦
理
社
區
公
益
事
務
之
人
員
，
自
應
對
社
區
發
展

~ 

/、

推
展
社
區
建
設



具
有
深
切
的
瞭
解
，
方
可
使
社
區
理
事
會
之
組
織
運
作
，
能
遵
循
社
區
發
展
之
基
本
精
神
，
結
合
社
區
民
眾
力
量
，
來

增
進
社
區
居
民
之
一
幅
祉
。
理
事
會
成
員
對
於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應
有
左
列
之
基
本
認
識

•. 

一
、
就
基
本
原
則
而
言
，
經
由
社
區
民
眾
人
力
、
物
力
、
財
力
之
結
合
，
配
合
政
府
各
項
施
政
措
施
，
推
動
社
區
各
項
建

設
，
是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之
精
神
所
在
，
它
包
括
四
項

基
本
原
則

l

組
織
教
育
的
原
則
|
|
從
事
組
織
社
區
民
眾
與
教

育
社
區
民
眾
的
各
種
活
動
。

Z

自
助
五
助
的
原
則
|
|
激
勵
社
區
意
識
，
啟
發
社

區
居
民
自
助
自
強
與
互
助
互
利
的
信
念
。

1

參
與
合
作
的
原
則
|
|
經
由
共
同
參
與
及
團
結
合

作
，
以
建
設
社
區
。

4

精
神
與
物
質
建
設
並
重
推
行
的
原
則
i

採
用
同
時

改
善
生
活
環
境
與
提
昇
生
活
品
質
的
綜
合
方
法
。

二
、
就
社
會
教
育
而
昔
日
，
社
區
發
展
是
一
種
教
育
過
程
，

運
用
社
區
理
事
會
的
力
量
，
推
展
社
區
各
項
建
設
與

透
過
社
區
理
事
會
建
立
社
區
福
利
服
務
體
系

七



八

方
法
。

活
動
，
培
養
社
區
理
事
會
自
治
能
力
，
運
用
自
行
滿
足
社
區
居
民
共
同
需
要
及
自
行
解
決
社
區
民
眾
共
同
問
題
的

主
一
、
就
社
會
福
利
而
言
，
社
區
發
展
是
一
項
綜
合
性
、
持
續
性
的
社
會
福
利
建
設
，
透
過
社
區
理
事
會
的
組
織
力
量
，

有
敷
運
舟
社
會
資
源
，
逐
步
建
立
社
區
福
利
服
務
體
系
，

使
社
區
老
人
、
婦
女
、
見
童
、
青
少
年
、
殘
障
者
、
低
收

入
戶
及
取
老
無
依
者
，
獲
得
妥
善
的
照
顧
。

四
說
國
家
整
體
建
設
而
言
，，
社
區
發
展
為
貫
徹
「
三
民
主
義
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」
的
具
體
表
現
。
社
區
基
礎
工
程
建
設
、

生
產
福
利
建
設
工
作
，
在
從
事
生
活
環
境
之
改
善
與
生
活

水
準
之
提
昇
'
乃
民
生
主
義
之
實
現
;
由
社
區
居
民
自
行

以
選
舉
方
式
組
鑽
社
區
理
事
會
，
共
同
參
與
決
策
，
共
同
推

展
社
區
公
益
事
業
，
乃
民
權
主
義
的
實
踐
;

推
展
社
區
精

神
倫
理
及
女
化
建
設
，
倡
導
正
當
休
閒
活
動
，
發
揚
倫
理

道
德
，
維
護
固
有
文
化
，
灌
輸
國
家
、
民
族
觀
念
，
培
養

費
國
噯
鄉
情
操
，
促
進
團
結
典
和
諧
，
乃
民
族
主
義
的
具

社
區
基
硬
工
程
建
設



體
表
徵
。

卷
、
確
認
社
區
理
事
會
之
任
務

-
J關
於
社
區
調
查
、
設
計
、
組
織
、
教
育
、
推
動

、
幹
部
訓
練
、
業
務
觀
摩
等
事
項
。

一
一
、
關
於
社
區
歷
史
、
地
理
、
人
文
、
資
源
等
各
項

資
料
之
建
立
事
項
。

三
、
關
於
社
區
基
礎
工
程
建
設
與
成
果
維
護
事
項
。

因
、一

關
於
社
區
生
產
建
設
及
福
利
服
務
之
規
劃
推
動

事
項
。

五
、
關
於
社
區
精
神
倫
理
文
化
建
設
推
動
事
項
。

六三

關
於
社
區
人
事
、
經
費
之
決
議
;
社
區
工
作
計

畫
及
預
算
、
決
算
之
審
啟
事
項
。

椎
動
社
區
精
神
倫
理
建
設

|

|
設
立
社
區
圖
書
館

九



肆
、
定
期
召
開
社
區
理

事
會
議

一
、
理
事
會
每
三
個
月
集
會
一
次
，
必
要

時
得
召
開
臨
時
會
議
，
均
由
理
事
長

召
集
，
主
管
機
關
得
派
員
指
導
。
顧

間
、
候
補
理
事
、
總
幹
事
、
各
組
及

配
屬
組
織
有
關
工
作
人
員
搞
得
列
席
。

二
、
理
事
會
議
應
有
過
半
數
之
理
事
出
席

始
得
開
會
，
出
席
理
事
過
半
數
之
同

意
，
始
得
決
議
。

理
事
會
召
開
各
種
會
黨
均
需
於
開
會

前
七
日
報
請
鄉
鎮
市
區
公
所
備
查
，

並
得
邀
請
社
區
內
有
關
機
關
、
學
校
、

團
體
派
員
列
席
，
列
席
人
員
並
得
提

出
社
區
工
作
報
告
或
工
作
意
見
。

O 

三二-，討第 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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Y jjj 網主區

會

議



閥
、
理
事
會
各
種
會
議
之
決
議
事
項
，
應
於
開
會
後
十
日
內
報
請
鄉
鎮
市
區
公
所
接
備
後
行
之
。

五
、
社
區
各
項
年
度
工
作
計
畫
、
財
務
籌
措
及
使
用
情
形
，
上
次
會
議
執
行
情
形
等
均
應
提
報
理
事
會
議
。

六
、
理
事
會
議
與
村
里
工
作
會
報
得
合
併
召
開
聯
席
會
議
，
以
加
強
協
調
配
合
。

有
理
事
會
各
種
會
議
之
決
議
與
建
議
事
項
，
均
由
理
事
會
協
調
、
督
促
執
行
與
轉
報
。
每
次
會
議
均
應
繕
造
會
議
紀

餘
，
載
明
開
會
時
間
、
地
點
、
出
列
席
人
員
、
報
告
事
項
，
討
論
事
項
等
。

八
、
社
區
建
設
興
興
革
事
頂
，
均
應
由
社
區
理
事
會
以
會
議
方
式
共
同
參
與
決
策
，
充
分
溝
通
意
見
;
每
次
理
事
會
議

均
應
有
會
議
主
題
，
以
r免
「
會
」
而
不
能
「
議
」
、
「
議
」
而
不
能
「
決
」
、
「
決
」
而
不
能
「
行
」
。

九
、
理
事
長
如
無
故
不
依
章
程
規
定
，
連
續
兩
次
不
召
集
社
區
理
事
會
讀
者
，
得
由
鄉
鎮
市
區
公
所
以
曠
廢
職
務
怯
的
由

'
報
請
縣
、
市
政
府
予
以
解
任
。
至
於
理
事
連
韻
無
故
缺
席
理
事
會
議
二
次
者
，
得
經
理
事
會
之
決
議
，
以
曠
廢

職
務
報
請
鄉
鎮
市
區
公
所
該
轉
縣
市
政
府
予
以
解
任
。

十
、
社
區
當
然
理
事
(
現
任
村
里
長
)
連
積
二
次
無
故
不
參
加
社
區
理
事
會
議
，
得
經
理
事
會
議
之
決
詣
，
報
-
詣
鄉
鎮

市
區
公
所
予
以
督
導
改
善
，
藉
免
影
響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之
推
行
。

位
、
有
效
運
用
社
區
經
費

一
、
經
費
來
源•. 



l

社
區
居
民
捐
助
。

立
社
區
受
益
人
捐
助
。

1

社
區
生
產
建
設
基
金
或
擎
息
撥
助
。

4

社
區
造
產
收
益
撥
助
。

旦
地
方
公
私
社
團
機
構
熱
心
人
士
捐
助
。

L
U政
府
補
助
。

月
，

•• 

h
其
他
收
入
。

二
、
社
區
經
費
收
支
與
使
用
，
應
指
定
專
人
于
以
妥
善
管
理
，
並
應
造
具
憑
證
表
冊
留
備
查
替
。

三
、
社
區
經
費
收
支
及
使
用
管
理
，
每
三
個
月
應
提
報
社
區
理
事
會
議
通
過
後
，
報
請
鄉
過
市
區
公
所
備
查
，
並
予
公

告
徵
信
。

陸

、
建
立
良
好
的
組
織
運
作
體
象

一
、
擬
定
社
區
年
度
計
畫

社
區
自
規
劃
成
立
以
後
，
每
年
度
均
應
針
對
社
區
民
眾
共
同
今
皇
m
要
，
根
據
縣
市
政
府
及
鄉
鎮
市
區
公
所
年
度
施

政
計
畫
之
指
導
規
範
'
審
觀
社
區
資
濟
、
經
費
籌
措
情
形
等
，
擬
訂
社
區
年
度
工
作
計
畫
，
作
為
當
年
度
社
區
工



作
之
指
向
與
目
標
。
為
期
社
區
各

項
建
設
工
作
之
推
展
確
符
社
區
民

眾
所
需
要
，
激
發
社
區
居
民
共
同

參
與
，
社
區
理
事
會
於
擬
訂
工
作

計
畫
前
，
應
先
進
行
社
區
調
查
，

深
入
暸
解.. 

L

社
區
構
況|
l
l

包
話
歷
史
沿
革
、

人
口
狀
況
、
居
民
教
育
水
準
、

經
濟
狀
況
、
職
業
結
構
、
建
設

成
果
等
。

Z
社
區
居
民
態
度ii
包
揖
社
區
意

誠
、
參
與
程
度
、
居
民
五
動
情

形
及
社
區
風
氣
。

1

社
區
居
民
需
要
與
社
區
資
源
。

二
、
執
行
與
管
制
(
考
鞍
)

鼓
勵
居
民
提
供
意
見
，
表
達
需
要
，
促
進
參
與



問

L

社
區
年
度
計
畫
得
由
總
幹
事
彙
整
各
工
作
組
意
見
擬
具
草
案
，
經
理
事
會
議
通
過
後
送
請
鄉
鎮
市
區
公
所
接
轉

縣
市
政
府
審
核
，
俟
接
定
後
即
付
諸
實
施
。

Z

社
區
，
年
度
計
畫
接
定
後
，
應
即
按
執
行
進
度
積
極
辦
理
。

1

為
利
管
制
執
行
進
度
，
可
制
訂
行
事
曆
'
並
按
任
務
編
組
貫
徹
責
任
分
工
。

4

社
區
年
度
計
畫
之
執
行
，
理
事
長
、
總
幹
事
居
於
策
劃
、
協
調
、
聯
繫
與
推
動
之
角
色
，
而
社
會
工
作
員
則
負

有
協
助
、
支
援
與
輔
導
之
任
務
。

E

對
於
推
展
社
區
各
項
建
設
與
活
動
工
作
，
表
現
優
異
者
有
績
敷
之
工
作
人
員
及
志
顧
服
務
人
員
，
社
區
理
事
會

應
于
適
時
適
當
之
表
揚
或
獎
勵
，
以
鼓
舞
工
作
士
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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